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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中心城区存量土地及公共空间建设
体育健身场地设施三年行动计划
（2026—2028 年）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

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

要求，结合《烟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和各

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充分利用存量空间和边角零地，在烟台市

中心城区因地制宜增建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

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有效增加公共体育设施供给，丰富体育健身设施

空间载体，满足人民群众健身多元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

质，为提升体育消费，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市打

下坚实物质基础。

（一）基本原则

科学布局、普惠均衡。根据中心城区人口数量及分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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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禀赋和现有体育设施资源等因素合理布局，充分利用存量

空间和边角零地，因地制宜嵌入健身场地设施，同时加强停车、

环卫等便民配套设施建设，优化美化城市环境。

实用适用、方便可及。坚持安全第一，统筹周边居民需

求，既避免对居民造成干扰，又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参加体育健身

活动，建设实用适用的群众身边体育场地设施。

创新机制、持续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运营公共

体育设施，激发全社会活力。坚持建管用并重，切实提高公共体

育设施综合利用效能。

（二）行动目标

2026—2028 年计划在中心城区（芝罘区、福山区、莱山

区、牟平区、蓬莱区、黄渤海新区、高新区）新增 115 处健身场

地设施。2026 年新增 37 处健身场地设施，2027 年新增 30 处健

身场地设施，2028 年新增 48 处健身场地设施。在中心城区形成

供给丰富、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15 分钟体育健身圈”，有

效缓解供需不平衡问题，满足群众全龄段多样化健身需要。

二、建设内容

（一）串联线状绿道，打造特色健身步道。充分利用夹河、

逛荡河、辛安河、沁水河、鱼鸟河、海岸线等已有滨水景观带，

以及沿主要道路两侧绿化带，按照科学合理、供需匹配、高效集

约的原则，打通空间断点，盘活周边存量用地，打造复合慢行空

间。融入生态、人文、历史等要素，塑造具有烟台特色的主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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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步道。鼓励利用步道举办健步走、骑行等体育赛事，提升步道

的多元使用价值。完善步道沿线智能化等配套设施、特色标识系

统。

（二）建设滨海健身设施，支撑户外运动发展。结合城市更

新和滨海一线建设，在安全、生态的基础上，嵌入步道类、器械

类等体育基础设施，科学设置功能分区，提供必要的健身服务、

安全保障、通行组织等设施条件，推动路跑、健步、自行车、登

山、露营、水上等运动项目发展，建设多元美观适用，符合滨海

美学的户外运动设施体系。

（三）摸排存量空间，嵌入多元化健身场地设施。系统梳理

高架桥下、绿化带、城市闲置地块、海滩等空间，在统筹考虑居

住人口构成、居民诉求、周边设施布局和场地现状条件的基础

上，按照各类场地建设规范，量体裁衣综合确定适宜嵌入的设

施。以服务全龄人口为目标统筹设置各类场地设施，注重规划衔

接落实。体育场地注重普惠便民，包含足球、篮球、羽毛球、门

球、网球、乒乓球、匹克球等运动项目场地设施和活动器械，结

合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合理配置健身广场、儿童健身娱乐设施，

高效复合式利用，增加场地供给。

三、建管方式

（一）建设主体

按照梳理出的存量土地及公共空间的权属关系确定，分为属

地政府（管委）、市级相关部门、市区国有企业和社会力量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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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责任主体。

（二）资金来源

1.拓展资金渠道。归属各区政府（管委）的存量土地或公

共空间应由属地政府（或所属街道、区属企业等）筹资建设；归

属市相关部门或市属国有企业的应由各自主体负责筹集经费建

设，也可通过市场融资或与第三方合作等方式筹资。

2.财政性资金支持。按照《全民健身条例》等法规要求，

将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市区两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适

当安排财政资金，保障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运行所需经费。

3.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鼓励企业、个人投资建设、运

营各类体育场地，支持社会力量捐资建设公共体育设施。由各存

量土地及公共空间的权利人负责实施，可通过多种融资模式进行

公开招标确定建设单位，有条件的也可自己单独实施。

（三）管理运营

1.落实公益性开放。政府投资项目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对水、电、气或者器材有损耗的，可以适当

收费。社会力量投资项目在保证周末及节假日等特殊时段向青少

年、老年人及残疾人等特定人群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同时，可开

展体育培训、比赛活动等，收取一定费用，以维护场地设施的正

常运转。

2.鼓励社会化运营。运用竞争择优机制确定各类专业化的

社会组织或企业运营。签订公益性条款，对项目产权性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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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和投资收益使用等进行规范，进一步提升公共体育设施运营

管理效益和公共体育服务水平。

3.提高管理维护水平。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在健身区

域设置告示牌，告知健身人员注意事项、报修电话等内容。对因

使用不当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公共体育设施及相关设施，必须设

置警示标志。

4.创新智慧服务体系。利用“云动烟台”信息化服务平

台，建立全民健身信息服务网络，公示体育设施名称、开放时

间、举办体育赛事活动计划等信息。逐步普及二维码、互联网、

手机 APP 等终端服务，切实为群众健身提供方便。

5.提升科学健身指导能力。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

作，有效解决群众“如何健身”的问题。安排社会体育指导员进

场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提高体育场地优质高效服务群众科学健身

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压实工作责任

加强市区工作协调，各区政府（管委）和市直相关部门共同

推进全市存量土地及公共空间体育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压实建设

管理运营维护主体责任。市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室外公

共体育设施的统筹规划、政策制定、业务指导。各区体育行政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布局建议和监督管

理。本方案中拟建设的市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管理、运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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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制定。

（二）持续梳理可用资源

持续系统梳理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城市空闲地、边角地、

公园绿地、城市路桥附属用地、厂房、建筑屋顶、荒地、闲置

地、废弃工矿地等空间资源，以及可复合利用的城市文化娱乐、

养老、教育、商业等其他设施资源，动态调整和新增市区体育场

地设施。

（三）加强绩效评估

把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市区相关规划中，建立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展第三方评估和社会满意度调

查。对于超前、高质量完成的体育设施项目给予一定的激励奖补

政策。

其他区市可参照本方案制定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意见。

本方案由市体育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